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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）、市经信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市场

监管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文旅局、市自然

资源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：

现将《广汉市营商环境“隐形壁垒”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》

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广汉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3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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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”

为贯彻落实“隐形壁垒”整治行动工作任务及国、省优化营

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消除重点领域

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的各类不合理限制和壁垒，进一步整顿

市场秩序，净化市场环境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设置统一准入准营标准、条件，准入准营率达到

100%。

（二）保障各类社会资本平等参与我市政府性投资项目，

力争中小企业参与投标达到 80%以上；对总投资 3000万元以下

的项目，力争参与投标的中小企业中标率达到 100%。

（三）多举措扩大“链主”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合作，实现制

造业本地配套率超 40%。

二、工作任务及举措

（一）统一政府采购领域中小企业准入标准。行业主管部

门建立采购会商机制，组织本行业协会（商会）定期会商，简

化前置要件和程序、废除与履职能力不相关的附加条件，对中

小企业能够制造提供的政府采购项目（分工程类、货物类、服

务类）建立通用参数（条件）清单。

牵头部门：市财政局

责任单位：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各镇（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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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时限：2023年 12月

（二）简化政府采购领域中小企业准入流程。行业主管部

门全面清理影响公平竞争的限定条件，简化对中小企业资格条

件的审查，严禁在采购活动前对市场主体重复分类定级、先“入

库”再招标，推行“承诺+信用”管理准入机制，支持中小企业参

与市场竞争。

牵头部门：市财政局

责任单位：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各镇（街）

完成时限：2023年 12月

（三）加强招投标监管。加强法规宣传，加大对《招投标

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宣传力度。加强业务培训，每

年组织业主单位和有关部门进行至少一次招投标业务培训。加

强执法监督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继续深入推进政府投资

工程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，进一步规范我市招标投标

工作。

牵头部门：市发改局

责任单位：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各镇（街）

完成时限：2023年 12月

（四）消除企业间供需信息不对称。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分

领域联合“链主”企业开展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活动，每年组织企

业参加省、市举办的产品推介会和产品上门行活动；配合建好

“德阳云购”互联网平台，扩大企业注册用户数量，实现企业需

求精准匹配，有效破除供需信息“孤岛”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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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市经信科技局

责任单位：市级相关部门、各镇（街）

完成时限：2023年 10月

（五）聚焦市场准入领域隐性壁垒。进一步放宽企业市场

准入，提升企业开办效率，加大电子证照推广应用力度，推动

实现企业“想进进得来”。

牵头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

责任单位：市级相关部门、各镇（街）

完成时限：2023年 10月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业领域具体目标和执行

细则，按季度分析盘点工作推进情况、及时解决有关问题。

（二）市发改局每月 15日收集、汇总工作进度，了解当前

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，适时向广汉市十大营商环境整治行动

工作专班办公室反馈情况，研究解决问题，有序推进“隐形壁垒”

整治行动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“隐形壁垒”整治行动纳入优化营商环境年度考核，

市发改局会同相关部门，通过定期、不定期的督导、检查，对

工作推行不力的部门、镇（街）予以通报，确保如期完成“隐形

壁垒”整治行动目标任务。

广汉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6日印发


